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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及《杭州华星创业通

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修订《控股子公司

管理制度》。现将具体修订事项公告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条     母公司向子公司委派或推荐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员由公司董事会确定或提名。 

      母公司向子公司委派或推荐的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员

由公司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或

董事长提名，由公司董事长确定。 

第八条

第

（六）

点 

       列入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应事先与母

公司沟通，酌情按规定程序提请母

公司总经理、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列入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应事先与母公

司沟通，酌情按规定程序提请母公

司总经理、董事长、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 

第十六

条 

    子公司发生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不含购买原材料或者出售商品等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对外投

资、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

资产、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或

债务重组、资产抵押、委托理财、

    子公司发生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不含购买原材料或者出售商品等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对外投

资、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者租出

资产、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或

债务重组、资产抵押、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签订委托或

许可协议等交易事项，依据《杭州

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规定的权限应当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的，提交母公司董事会审

议；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的，提交母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子公司发生的上述交易事项的金

额，依据《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总经理

工作细则》的规定在公司董事会授

权总经理决策的范围内的，依据子

公司章程规定由子公司董事会或子

公司总经理审议决定。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签订委托或

许可协议等交易事项，依据《杭州

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规定的权限应当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的，提交母公司董事会审

议；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的，提交母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子公司发生的上述交易事项的金

额，依据《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事长工作

细则》以及《总经理工作细则》的

规定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总

经理决策的范围内的，依据子公司

章程规定由子公司董事会或子公司

总经理审议决定。 

修订后的《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杭州华星创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